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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15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5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公司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其胜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 ）32名股东购

买必控科技68.1546%股份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2018年1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462号），根据反

馈意见，公司拟调整“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具体调整如下：

原方案：

（5）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每次“向下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交易对方均有权选择是否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

进行调整，交易对方决定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每次“向上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上市公司均有权选择是否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进行决议，决议调整的，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交易对方可且仅可对上市公司发出一次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可

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方案：

（5）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当“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若触发的是“向下调价触发条件” ，交易对方有权在成就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交易对方决定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调价

触发条件” 成就日作为调价基准日；若触发的是“向上调价触发条件” ，上市公司有权在成就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发出董事会通知，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日作为调价基准

日。

在可调价期间，当“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由交易各方协商

后确定。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作相应调整。

议案内容详见2018年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8-011号《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暨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

方案、《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名股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一旦触发调价机制，公司董事会可以对本次重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2日20个交易日期间，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

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7年4月20日收盘点数（即1,642.73点）跌幅达到或超过

10%；同时，公司股票价格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

29.28元/股， 已经除权除息） 的跌幅达到或超过10%。 截至目前， 公司已经触发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交易对

方———盛杰等必控科技32名股东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于2018年1月2日向公司发出《成

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价格调整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价格调整方案重新进行调整，现根据调整

后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股份发行数量进行如下调整：

1、调整定价基准日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日，即2018年1月3日。

2、调整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经交易各方协

商后确定。 调价基准日前康达新材股票20个交易日均价的9折为18.84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为19.86元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调整股份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不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后，向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情况调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必控科技

股权比例

交易作价（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元）

1 盛杰 36.08% 165,976,894.27 116,183,825.99 5,850,142 49,793,068.28

2 刘志远 8.28% 38,090,029.91 26,663,020.94 1,342,548 11,427,008.97

3 李成惠 2.65% 12,207,778.24 6,857,056.92 345,269 5,350,721.32

4 龙成国 1.67% 7,696,112.27 5,387,278.59 271,262 2,308,833.68

5 李东 1.44% 6,624,353.03 4,637,047.12 233,486 1,987,305.91

6 曾文钦 1.42% 6,524,371.10 6,255,447.62 314,977 268,923.48

7 曾健 1.39% 6,393,851.38 4,475,695.97 225,362 1,918,155.41

8 佟子枫 1.32% 6,072,323.61 4,250,626.53 214,029 1,821,697.08

9 盛建强 1.28% 5,900,548.50 - - 5,900,548.50

10 张文琴 1.26% 5,799,245.23 - - 5,799,245.23

11 任红军 1.23% 5,652,428.89 3,956,700.22 199,229 1,695,728.67

12 范凯 1.03% 4,727,485.98 3,309,240.19 166,628 1,418,245.79

13 韩炳刚 1.00% 4,595,351.28 3,216,745.90 161,971 1,378,605.38

14 姜华 0.97% 4,457,343.93 - - 4,457,343.93

15 徐珮璟 0.96% 4,416,235.35 3,091,364.75 155,657 1,324,870.61

16 朱丽双 0.88% 4,037,449.21 - - 4,037,449.21

17 刘强 0.81% 3,732,071.23 3,732,071.23 187,918 -

18 荣晨羽 0.80% 3,664,535.72 2,565,175.00 129,162 1,099,360.72

19 施常富 0.60% 2,767,487.91 1,937,241.54 97,544 830,246.37

20 曹洋 0.58% 2,664,716.48 1,865,301.53 93,922 799,414.94

21 刘国洪 0.48% 2,202,245.02 1,541,571.52 77,621 660,673.51

22 陈霞 0.43% 1,996,702.15 647,460.04 32,601 1,349,242.12

23 刘东 0.27% 1,247,938.85 873,557.19 43,985 374,381.65

24 徐兵 0.24% 1,108,463.33 513,857.17 25,873 594,606.16

25 刘家沛 0.23% 1,064,418.43 745,092.90 37,517 319,325.53

26 韩宏川 0.19% 880,898.01 616,628.61 31,048 264,269.40

27 侯彦伶 0.18% 844,193.93 359,700.02 18,111 484,493.91

28 袁永川 0.16% 734,081.67 513,857.17 25,873 220,224.50

29 刘道德 0.13% 609,287.79 426,501.45 21,475 182,786.34

30 赵健恺 0.08% 367,040.84 256,928.59 12,936 110,112.25

31 杨润 0.07% 308,314.30 215,820.01 10,867 92,494.29

32 雷雨 0.03% 146,816.33 102,771.43 5,174 44,044.90

合计 68.1546% 313,511,014.19 205,197,586.14 10,332,187 108,313,428.04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息、除权事项，则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

的议案》相关内容不再适用。

议案内容详见2018年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8-011号《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暨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签署〈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名股

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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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月15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1名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公司董

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邬铭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控科技” ）32名股东购

买必控科技68.1546%股份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2018年1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462号），根据反

馈意见，公司拟调整“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具体调整如下：

原方案：

（5）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每次“向下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交易对方均有权选择是否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

进行调整，交易对方决定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每次“向上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上市公司均有权选择是否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进行决议，决议调整的，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交易对方可且仅可对上市公司发出一次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可

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方案：

（5）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当“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若触发的是“向下调价触发条件” ，交易对方有权在成就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交易对方决定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调价

触发条件” 成就日作为调价基准日；若触发的是“向上调价触发条件” ，上市公司有权在成就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发出董事会通知，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日作为调价基准

日。

在可调价期间，当“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由交易各方协商

后确定。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作相应调整。

议案内容详见2018年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8-011号《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暨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

方案、《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名股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一旦触发调价机制，公司董事会可以对本次重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2日20个交易日期间，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

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7年4月20日收盘点数（即1,642.73点）跌幅达到或超过

10%；同时，公司股票价格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

29.28元/股， 已经除权除息） 的跌幅达到或超过10%。 截至目前， 公司已经触发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交易对

方———盛杰等必控科技32名股东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于2018年1月2日向公司发出《成

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价格调整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价格调整方案重新进行调整，现根据调整

后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股份发行数量进行如下调整：

1、调整定价基准日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日，即2018年1月3日。

2、调整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经交易各方协

商后确定。 调价基准日前康达新材股票20个交易日均价的9折为18.84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为19.86元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调整股份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不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后，向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情况调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必控科技

股权比例

交易作价（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元）

1 盛杰 36.08% 165,976,894.27 116,183,825.99 5,850,142 49,793,068.28

2 刘志远 8.28% 38,090,029.91 26,663,020.94 1,342,548 11,427,008.97

3 李成惠 2.65% 12,207,778.24 6,857,056.92 345,269 5,350,721.32

4 龙成国 1.67% 7,696,112.27 5,387,278.59 271,262 2,308,833.68

5 李东 1.44% 6,624,353.03 4,637,047.12 233,486 1,987,305.91

6 曾文钦 1.42% 6,524,371.10 6,255,447.62 314,977 268,923.48

7 曾健 1.39% 6,393,851.38 4,475,695.97 225,362 1,918,155.41

8 佟子枫 1.32% 6,072,323.61 4,250,626.53 214,029 1,821,697.08

9 盛建强 1.28% 5,900,548.50 - - 5,900,548.50

10 张文琴 1.26% 5,799,245.23 - - 5,799,245.23

11 任红军 1.23% 5,652,428.89 3,956,700.22 199,229 1,695,728.67

12 范凯 1.03% 4,727,485.98 3,309,240.19 166,628 1,418,245.79

13 韩炳刚 1.00% 4,595,351.28 3,216,745.90 161,971 1,378,605.38

14 姜华 0.97% 4,457,343.93 - - 4,457,343.93

15 徐珮璟 0.96% 4,416,235.35 3,091,364.75 155,657 1,324,870.61

16 朱丽双 0.88% 4,037,449.21 - - 4,037,449.21

17 刘强 0.81% 3,732,071.23 3,732,071.23 187,918 -

18 荣晨羽 0.80% 3,664,535.72 2,565,175.00 129,162 1,099,360.72

19 施常富 0.60% 2,767,487.91 1,937,241.54 97,544 830,246.37

20 曹洋 0.58% 2,664,716.48 1,865,301.53 93,922 799,414.94

21 刘国洪 0.48% 2,202,245.02 1,541,571.52 77,621 660,673.51

22 陈霞 0.43% 1,996,702.15 647,460.04 32,601 1,349,242.12

23 刘东 0.27% 1,247,938.85 873,557.19 43,985 374,381.65

24 徐兵 0.24% 1,108,463.33 513,857.17 25,873 594,606.16

25 刘家沛 0.23% 1,064,418.43 745,092.90 37,517 319,325.53

26 韩宏川 0.19% 880,898.01 616,628.61 31,048 264,269.40

27 侯彦伶 0.18% 844,193.93 359,700.02 18,111 484,493.91

28 袁永川 0.16% 734,081.67 513,857.17 25,873 220,224.50

29 刘道德 0.13% 609,287.79 426,501.45 21,475 182,786.34

30 赵健恺 0.08% 367,040.84 256,928.59 12,936 110,112.25

31 杨润 0.07% 308,314.30 215,820.01 10,867 92,494.29

32 雷雨 0.03% 146,816.33 102,771.43 5,174 44,044.90

合计 68.1546% 313,511,014.19 205,197,586.14 10,332,187 108,313,428.04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息、除权事项，则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

的议案》相关内容不再适用。

议案内容详见2018年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8-011号《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暨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签署〈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名股

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11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暨调整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康达新材” 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已经公司2017年12月4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修订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2018年1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462号），根据中国

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决定调整“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具体调整如下：

原方案：

（5）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每次“向下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交易对方均有权选择是否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

进行调整，交易对方决定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每次“向上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上市公司均有权选择是否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进行决议，决议调整的，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交易对方可且仅可对上市公司发出一次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可

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方案：

（5）调价基准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当“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若触发的是“向下调价触发条件” ，交易对方有权在成就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交易对方决定通知上市公司对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调价

触发条件” 成就日作为调价基准日；若触发的是“向上调价触发条件” ，上市公司有权在成就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发出董事会通知，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进行决议，并以“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日作为调价基准

日。

在可调价期间，当“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均价的90%（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由交易各方协商

后确定。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作相应调整。

二、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

根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设有发行价格调价机制，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文件以及于2018年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方案、《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盛杰等成都必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32名股东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购买资产协

议》” ）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一旦触

发调价机制，公司董事会可以对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2日20个交易日期间，申万国防军工指数（801740.SI）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

点数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2017年4月20日收盘点数（即1,642.73点）跌幅达到或超过

10%；同时，公司股票价格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较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即

29.28元/股， 已经除权除息） 的跌幅达到或超过10%。 截至目前， 公司已经触发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交易对

方———盛杰等必控科技32名股东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于2018年1月2日向公司发出《成

都必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价格调整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价格调整方案重新进行调整，根据调整后

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股份发行数量调整情况如下：

1、调整定价基准日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调整为“调价触发条件” 成就日，即2018年1月3日。

2、调整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经交易各方协

商后确定。 调价基准日前康达新材股票20个交易日均价的9折为18.84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为19.86元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调整股份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不进行调整，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调整后的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10,332,187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必控科技

股权比例

交易作价（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股）

以现金方式支付对

价（元）

1 盛杰 36.08% 165,976,894.27 116,183,825.99 5,850,142 49,793,068.28

2 刘志远 8.28% 38,090,029.91 26,663,020.94 1,342,548 11,427,008.97

3 李成惠 2.65% 12,207,778.24 6,857,056.92 345,269 5,350,721.32

4 龙成国 1.67% 7,696,112.27 5,387,278.59 271,262 2,308,833.68

5 李东 1.44% 6,624,353.03 4,637,047.12 233,486 1,987,305.91

6 曾文钦 1.42% 6,524,371.10 6,255,447.62 314,977 268,923.48

7 曾健 1.39% 6,393,851.38 4,475,695.97 225,362 1,918,155.41

8 佟子枫 1.32% 6,072,323.61 4,250,626.53 214,029 1,821,697.08

9 盛建强 1.28% 5,900,548.50 - - 5,900,548.50

10 张文琴 1.26% 5,799,245.23 - - 5,799,245.23

11 任红军 1.23% 5,652,428.89 3,956,700.22 199,229 1,695,728.67

12 范凯 1.03% 4,727,485.98 3,309,240.19 166,628 1,418,245.79

13 韩炳刚 1.00% 4,595,351.28 3,216,745.90 161,971 1,378,605.38

14 姜华 0.97% 4,457,343.93 - - 4,457,343.93

15 徐珮璟 0.96% 4,416,235.35 3,091,364.75 155,657 1,324,870.61

16 朱丽双 0.88% 4,037,449.21 - - 4,037,449.21

17 刘强 0.81% 3,732,071.23 3,732,071.23 187,918 -

18 荣晨羽 0.80% 3,664,535.72 2,565,175.00 129,162 1,099,360.72

19 施常富 0.60% 2,767,487.91 1,937,241.54 97,544 830,246.37

20 曹洋 0.58% 2,664,716.48 1,865,301.53 93,922 799,414.94

21 刘国洪 0.48% 2,202,245.02 1,541,571.52 77,621 660,673.51

22 陈霞 0.43% 1,996,702.15 647,460.04 32,601 1,349,242.12

23 刘东 0.27% 1,247,938.85 873,557.19 43,985 374,381.65

24 徐兵 0.24% 1,108,463.33 513,857.17 25,873 594,606.16

25 刘家沛 0.23% 1,064,418.43 745,092.90 37,517 319,325.53

26 韩宏川 0.19% 880,898.01 616,628.61 31,048 264,269.40

27 侯彦伶 0.18% 844,193.93 359,700.02 18,111 484,493.91

28 袁永川 0.16% 734,081.67 513,857.17 25,873 220,224.50

29 刘道德 0.13% 609,287.79 426,501.45 21,475 182,786.34

30 赵健恺 0.08% 367,040.84 256,928.59 12,936 110,112.25

31 杨润 0.07% 308,314.30 215,820.01 10,867 92,494.29

32 雷雨 0.03% 146,816.33 102,771.43 5,174 44,044.90

合计 68.1546% 313,511,014.19 205,197,586.14 10,332,187 108,313,428.04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

案》相关内容不再适用。

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调整的情况，公司将在《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中进行补充和修订，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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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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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87） 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为-45.00%-0.0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544.38万元至8,262.51万

元之间。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42%�-�49%

盈利：8,262.51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2017年经营业绩同比下降主要原因：（1） 公司产品应用行业受到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感受明显；

（2）公司产品原材料下半年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

予以详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18-007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的有关规定，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公司《第一期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及《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18年1月6日

在公司内部网站发布了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

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1月6日至2018年1月19日，公司员工

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意见。 现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

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问题。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子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结果结合监事会的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均为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8-011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8年1月8日至1月19日，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集团” ）增持公

司股份4,284,000股。 截至2018年1月19日，昌九集团共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8,26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00%。

●本次权益变动系昌九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15831152XT

4.�法定代表人：李季

5.�成立日期：1997年08月14日

6.�注册资本：48,167万人民币

7.�企业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黄屋坪25号

8.� 经营范围：向企业投资及利用外资、资产经营（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

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证券、期货及财政信用业务）、化工产品、机械、电子设备的生

产及销售，技术开发及咨询、综合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江西航达品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昌九集团100.00%股权。

（二） 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昌九集团持有公司股票43,980,000股，持股比例为18.22%。

昌九集团于2018年1月2日通知本公司，昌九集团自2018年1月3日起6个月内，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2%， 累积增持金额不低于5,

000万元。 增持计划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3日、1月17日发布的《关于控股

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昌九集团于2018年1月19日通知本公司， 昌九集团于1月8日至1月19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4,2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 截至2018年1月

19日收盘，昌九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2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昌九集团将按规定及时编制并

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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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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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现将本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混凝土签约及销售情况

项目 业务类别 数额（万方）

较上年同期

增长

签约方量

（万方）

房屋建筑 1,161.00 -26.40%

基础设施 388.23 -18.69%

合计 1,549.23 -24.61%

销售方量

（万方）

房屋建筑 917.17 2.82%

基础设施 337.49 54.06%

合计 1,254.66 12.92%

二、重大项目签约情况

2017年第四季度，公司签约量超10万方以上的重大项目如下：

序号 施工地点 项目名称

签约量

（万方）

1 山东 海天大酒店改造项目（海天中心）一期工程 10.76

2 山东 青岛地铁8号线B1包二工区 11.67

3 山东 济南万达城销售一期（D2地块）项目 16.41

4 山东 中建八局二公司济南区域采购项目 23.40

5 河南 郑州万科美景魅力之城项目四期3#地块总包工程 12.50

6 湖北 汉阳岸接线项目工程 15.06

7 湖北 中建御景星城D地块项目 22.82

8 湖北 黄家湖保利军运城项目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 17.39

9 福建 福州宝龙万象平战结合人防工程 10.00

10 福建 福州地铁6号线1标1工区 12.17

11 福建 融侨高岐06地块项目 10.49

12 江西 新力.公园壹号项目工程 14.00

13 江西 南昌万象华庭 18.00

14 江西 莱蒙都会B8地块项目 10.00

15 四川 成都地铁6号线一期、二期工程土建施工04合同段 10.00

16 四川 安邦成都金融广场 21.40

17 四川 天府公馆 15.00

18 四川 成都地铁11号线二标 12.00

19 四川 华润云庭二期二、三标段 12.00

20 四川 成都天府产业孵化园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三标段 16.00

21 重庆 重庆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11标1工区 10.00

22 重庆 西南（华南城）国际金属材料物流中心总承包工程 10.00

23 重庆 金科集美阳光 10.00

24 云南 昆明轨道交通4号线土建5标项目 11.24

25 云南 昭通中心城市文化体育公园建设工程 10.93

26 广西 南宁荣和公园里项目 12.00

27 陕西 万科创意谷项目 10.00

28 陕西 西安市昆明快速路工程西南二环立交 10.00

29 陕西 保利.心语花园二期五标段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项目 10.00

30 陕西 融创宸院DK-2项目 12.00

31 天津 高青县公建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1.00

32 湖南 万境水岸（湘潭）G地块二期工程 15.30

33 湖南 中天星耀城一期 15.00

34 湖南 长东二期综合管廊工程 10.00

35 湖南 天心馥园小区项目 10.00

36 湖南 运达中央广场三期工程 14.00

37 湖南 湘潭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 10.00

38 湖南 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线二标工程 60.00

39 湖南 明昇壹城二期总承包工程第一标段 14.00

40 湖南 中建玥熙台 20.00

41 湖南 梅溪湖CBD元年（金茂大厦） 16.00

42 湖南 株洲市轨道交通城路网工程二期PPP项目 20.00

43 海南 盛达集团海南区域采购项目 15.00

44 广东 广佛江快速通道新会会城至崖门段工程（一标段） 10.06

合 计 637.59

2017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签约方量合计/2016年度实际产量 16.75%

风险提示：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1月19日

股票代码：

002870

股票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3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购买资产事项，标的公司

所属行业为设备制造业，该事项预计可能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鉴于该事项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为保障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香山股份，股票代码：002870）自2018年1月8日（星期一）开市

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及《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2）。

停牌期间，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计算标

准，经多方讨论验证，本次购买资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香山股份，股票代码：002870）自2018年1月22日（星期

一）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即承诺争取在2018年2月8日（星期四）前披露

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

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

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

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2月8日（星期四）开市时起复牌，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 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并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推进相关工作，力争按照承

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要求的相关文件。同时，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提请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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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7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

融机构理财产品。 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

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披露的《青岛利群百

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

一、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青岛市

南第二支行的“蕴通财富·日增利92天”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该产品起息日为2017

年10月18日，理财到期日为2018年1月1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8日

披露的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

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8）。 公司已于2018年1月18日赎回

该产品，获得收益人民币1,071,232.88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

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理 财 产 品

类型

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期

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交通银行青岛

市南第二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

利68天

保 证 收 益

型

7,000

2018年1月

19日

2018年3月

28日

68天 4.20%

公司与上述委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经营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上述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是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产品

投资，可以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

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8,000万元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证券简称：中葡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03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预计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8,500万元到10,0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00万元到

-10,0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1,000万元到-12,600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2.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280.95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13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17年国内葡萄酒行业整体尚未调整到位，继续受国内需求下

降，进口葡萄酒产品冲击国内市场的影响，市场竞争日益激化。目前公司仍处于市场开拓阶

段，品牌的知名度及市场份额的占有率偏低，2017年度公司在品牌宣传和营销体系建设方

面继续维持较大投入，费用率仍然较高，公司主营业务呈现亏损。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上年同期公司获得银行理财产品收益5,642.03万元，处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收益6,300.00万元，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2,889.02

万元。 2017年公司取得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为1,810.10万元，且未进行处置资产类交易。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9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二）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关于本期业绩预告

的情况说明。


